附件：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认定申报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加快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设，规范省级高新区认定申报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认定工作严格按照“成熟一个、批准一个”的原则开展，严格按照不涉及新增土地、不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调整，不涉及财税政策调整的要求，从有利于集聚创新要素、有利于科技和经济更紧密结合、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推进认定工作。

二、基本条件
（一）园区区域必须在经国家审核公告的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四至范围内。
（二）园区的选址和区域范围的划定合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镇）总体规划。园区总体规划科学可行，功能分区合理，产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特色明显、指导性强。园区内基础设施配套较好，交通、能源、通讯比较方便，对外开放和投资环境较好，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氛围和条件。

（三）园区一般应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有一片集中开发了的土地，有适当合理的园区面积，首期开发用地面积需50公顷以上并全部取得合法用地手续，能够实现资源、技术、人才优化配置，有利于形成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有利于提高园区的土地集约利用率。

（四）具有设置科学、人员精简、运作高效的管理机构，并且所在市党政领导成员兼任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园区管理能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社会职能，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优质服务，建设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
（五）园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特色突出。园区能根据全省的产业布局、本地优势及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其他资金、智力密集型产业。
（六）园区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园区有专门负责科技发展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有专门扶持科技发展专项经费。园区逐步建立和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服务机构，建立社会化的支撑服务体系。园区与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具有长期的科技合作关系。园区内较高比例的生产性企业设有研发机构；园区内具有一定数量的科技型企业。
（七）园区环境建设工作到位，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园区已通过了规划环境审查。园区污染集中治理设施与规划、建设同步，园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
（八）园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知识产权工作。园区的专利申请数或专利授权数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九）园区所在地政府对园区有明确的支持措施及政策保障，有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高新区政策的具体政策规定。
三、申报需提供的材料
（一）市情概貌。
（二）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园区建设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情况（由园区管委会或相应机构出具）。
（三）园区申报的总体规划和近期开发建设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四）原园区规划批准文件和文本、说明书、图纸等（由园区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出具）。
（五）园区依法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证明文件，土地集约合理利用考核评价报告。
（六）园区用地范围、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是否符合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要求以及是否依法实施城乡规划管理的证明文件（由地级以上市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出具）。
（七）经依法批准的所在城市（县、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镇）总体规划图纸，在图纸上需标出园区现在位置，明确的四至及边界（加盖地级以上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城乡规划管理部门公章）。
（八）当地政府扶持园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材料。
（九）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查意见。
（十）管理机构设置、人员等证明材料。
（十一）证明园区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等材料
（十二）本办法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证明材料。
四、审批程序
（一）由所在地市政府向省政府行文提出设立高新区申请。
（二）省政府批转省科技厅，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外经贸厅、省环保厅等部门组织专家实地考察评审，提出意见。
（三）由省科技厅根据考察评审意见，起草报告上报省政府审批。
（四）经省政府审核批准，发文予以批复。
（五）未符合省级高新区条件，但经过专家评审，认为经过建设和培育，可以有效引导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创建成为高新区的，由省科技厅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意见》（粤发〔2009〕13号）规定，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培育区。待条件成熟时，再申报省级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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